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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AC_E5_AE_89_E9_c80_203684.htm 第六章 法的渊源与

分类 一、法的渊源的含义 对法的渊源的含义，各种法学家大

体上有以下几种用法:法的历史渊源，本质渊源，思想、理论

渊源，文献渊源，效力渊源。多数法学家认为，法的渊源指

效力渊源，指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，因而具有不同法

律效力或法律地位的各种法律类别。 二、当代中国法的渊源

1.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为主的形式:（1）宪法，宪法是

国家的根本大法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

制定、修改；在当代中国的全部法律中，宪法的法律地位和

效力是最高的。（2）法律，包括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

其他法律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

。（3）行政法规，由国务院制定和修改。（4）地方性法规

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较

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。（5）民族自治

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。（6）特别行政区的法律。（7

）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。（8）国际条约。(北京安通学校

提供) 2.非正式的法的渊源:主要包括习惯(在当代中国，只有

法律承认其有效的习惯，才能作为补充制定法的渊源)、判例

、政策等。 三、规范性文件及其系统化 规范性文件，是有权

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所发布的、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

文件，属于法的渊源。 非规范性文件，主要指国家机关在适

用法的过程中发布的个别性文件，如判决、裁定、行政措施

等。 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是指采用一定的方式，对已经制定



颁布的法律、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归类、整理或加工

，使之集中起来有系统地排列，以便于使用的活动。规范性

文件的系统化有两方面意义:（1）便于查阅、使用和遵守；

（2）可以发现和消除法律系统内部的矛盾、冲突、缺陷和空

白，同时也是进一步立法的必要准备。 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

化的基本方式，主要有两种:法律汇编(不是制定法律而仅是一

项技术性整理和归类活动)，法律编纂(不同于法律汇编，并

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作，而是制定法律的活动)。此外还有

法律清理等。 四、法的分类 1.法的一般分类:依据法的创制和

适用主体的不同分国内法和国际法；依据法律效力、内容和

制定程序的不同分根本法和普通法；依据法的适用范围不同

分为一般法和特别法；依据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分实体法和

程序法；依据法律创制和表达的形式的不同分为成文法和不

成文法。(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) 2.法的特殊分类:公法和私法；

普通法和衡平法；联邦法和联邦成员法。 五、法系 1.法系，

凡属于同一历史传统的法就构成一个法系，因此法系是某些

国家和地区的法的总称。 2.两大主要法系: 民法法系(又称大

陆法系、罗马法系、法典法系、罗马－德意志法系)是以罗马

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。它首先产生于欧洲大陆

，以民法为典型，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(包括两个支

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)。 普通法法系(又称英美法系、英

国法系)，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，特别是它的普通法

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(也包括两个分支英国法系和

美国法系)。(北京安通学校提供) 3. 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差

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: （1）历史传统方面，民法法系发端

于欧洲大陆罗马法的复兴，经过学者努力而形成，普通法系



发端于英国，与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全国的统一相联系。（2）

与此相联系，民法法系的形成，学者起着重要作用；普通法

系的形成，法官起着重要作用。（3）法律渊源方面，民法法

系主要是成文法、法典法，普通法系重视判例法。（4）在程

序和实体规定方面，民法法系重视实体法，普通法系重视程

序法。（5）在法的结构方面，民法法系一般有公私法之划分

，普通法系则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，英国法强调普通法与衡

平法的划分，美国法强调联邦法与州法的划分。 民法法系和

普通法系是根据法的形式特征作出的划分，二者在本质上是

一致的，都是资本主义法，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反

映。自进入20世纪以来，两大法系互相靠拢，互相吸取对方

的优点，克服自己的缺点，二者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，呈现

融合的趋势。但是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，许多差别还将长期

存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